
背景调查工作的推荐方案

为降低因人才招聘带来的风险，避免因人员招聘不当产生的经济及技术损失，并为员工    聘用提供客观、真实的参考依据，现结合我公司 HR 管理现况推荐员工背景调查（以下简称“调查”）工作方案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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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法律依据

1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，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、工作条件、工作地点、职业危害、安全生产状况、劳动报酬，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；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，劳动者应如实说明。
2、 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

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。公开劳动者的个人资料信息和使用劳动者的技术、智力成果，须经劳动者本人书面同意。
因此，对应聘者的调查具有限制性，必须是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内容；对调查过程中    获取的劳动者个人资料具有保密义务。

二、 明确调查对象和内容

如对拟聘用的所有人员均进行调查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、人力、资金，且不太现实， 因此，可根据情况进行区别处理，只对必要的聘用岗位人员进行调查，建议采用“3A 模式” 评估法判断需调查的对象和内容。




1、 A 类岗位。高管人员、核心岗位人员、财务人员为 A 类岗位员工，为降低法律风险，存在调查必要。
2、 A 类技能。员工担任某项工作所必需的相应工作技能或经验是否具备，应进行调查，看他以往工作经历中是否具备或体现出这一方面的素质。
3、 A 类信息。对员工提供的信息资料中的 A 类信息进行核实，主要是学历学位、职位级别、职位证书、道德品质、竞业禁止、技术侵权、泄露违约等内容。

3、 确保程序及手段的合法性1、 获得员工的合法授权。

录取前单独签订《背景调查授权书》容易让人感觉缺乏信任感，建议在面试环节让应聘    者填写《职位申请表》（见
），注明背景调查承诺事项（“本人承诺：以上所填内容全部属实，公司可对其中除家    庭背景外的个人信息进行调查，如有不实或虚构，愿接受取消申请资格或聘用后除名的处分。”），同时签字确认。
2、 合理使用调查报告。

在调查中发现被调查人员存在相关不良行为，经评估后认为不宜录用，应低调处理，婉    言告知不再录用，注意不能引用“调查内容”作为未录用的理由，尽量避免给公司带来法律    风险。
3、 谨慎选择调查机构。


主张公司自行调查，但因工作需要时，可选择外部信誉好、操作正规的专业调查机构进    行调查，并签订合同。（需使用外部专业调查机构时另行提报方案）
四、 操作程序

1、 员工复试后，由人力资源部提报《员工背景调查审批表》），经人力资源部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总裁批准后，由人力资源部依法实施背景调查工作，对其他调查机构未经    员工授权的背景调查报告不得接受（否则将构成违法行为）。
2、 由人力资源部专人调查并填写《员工背景调查报告》，经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确认后报分管负责人、总裁，作为录用参考资料。
3、 背景调查报告涉及员工的隐私信息，人力资源部须强化保密工作、保密意识和保密责任，当别单位向我公司调查已离职或在职员工情况时，应让对方提供已离职或在职员工    的授权证明，否则，应拒绝提供任何信息资料。
综上所述，作为为员工背景调查工作的推荐方案。 当否，请领导批示。
